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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209版）
认购费用＝1.050×100,000×0.40%=420.00元
即：投资者场内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100,000份，需缴纳认购金额105,420.00元，在认购期结束时，假设认购款项在认购

期间产生的利息为100.00元直接划入基金资产，投资者账户登记有本基金基金份额100,000份。②适用固定费用时，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发生比例配售时认购确认份额须根据配售比例进行计算，认购份额

的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例：假定基金份额发行价格1.050元/份，某投资者认购10,000,000份本基金基金份额，所对应的认购费为1,000元，该笔

认购申请被全部确认，且该笔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100.00元。则认购金额为：
认购金额=1.050×10,000,000+1,000=10,501,000元
即：投资者场内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10,000,000份，需缴纳认购金额10,501,000元，在认购期结束时，假设认购款项在认

购期间产生的利息为100.00元直接划入基金资产，投资者账户登记有本基金基金份额10,000,000份。
注：上述举例中的“认购产生利息”仅为举例说明，不代表实际的最终利息计算结果，最终利息的具体金额以基金登记机

构的记录为准。上述举例中的“基金份额发行价格”，仅供举例之用，不代表本基金实际情况。3、认购金额和认购费用以最终确认的认购份额为准进行计算，可能存在投资者实际认购费率高于最初申请认购金额所
对应的认购费率，最终确认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九）以发售价格计算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及预期收益测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价格为3.027元/份，发售规模为5亿份，据此计算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为15.135亿元。根据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中披露的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本基金2024年预测净现金流分派率为6.48%（年化），2025年预测净现金流分派率
为6.13%。此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指按认购价格3.027元/份和5亿份的发售份额数量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是在预测的假设前提与限制条件下编制，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本公告所述预测净现金
流分派率并非基金管理人向投资者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应自主判断基
金投资价值，自行承担风险，避免因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投资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三、投资者开户
（一）本基金场内认购的开户程序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深圳证券账

户”）。已开立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可直接认购本基金，尚未开立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开立账户。有关开设深圳证券账户的具体程序和办法，请遵循各开户网点具体规定。

（二）本基金场外认购的开户程序1、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的开户程序，可参见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布的相关业务办理指南。具体业务办理规则
以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开户资料的填写必须真实、准确，否则由此引起的错误和损失，由投资者自己承
担。2、投资者在网上直销系统以及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开户程序、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网上直销系统以及各非直销销售机构
的规定为准。

四、战略配售
（一）参与对象、承诺认购的基金份额数量及限售期安排
战略投资者，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按照基金战略配售要求进行战略投资的投资人，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

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及其它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投资者需
根据事先签订的配售协议进行认购。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
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本基金初始战略配售基金份额数量为3.766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75.32%。其中，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认购数量为1.7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34%；其他战略投资者认购数量为2.066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
比例为41.32%。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基金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认购数量如下表所示。战略投资者的最终名单和认购数
量以《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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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者名称

福建华威农商（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福建省金
投金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表“兴业信托·安享增利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圆信永丰金圆瑞
盈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工银瑞投-工银
理财四海甄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江苏信托·工
银理财基础设施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江苏信托·工
银理财基础设施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大家资产厚坤27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华金证券东吴人寿15
号基础设施基金策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信证券财信人
寿睿驰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嘉实基金宝睿5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表“交银国信·永权红利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易方达资产京华睿
选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上海睿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睿投久远1
号基础设施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睿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睿投恒传1
号基础设施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

战略投资者类型

原始权益人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认购数量（万份）

17,000

1,604

962

1,604

320

2,709

320

320

320

962

641

1,283

320

160

320

641

641

1,604

962

962

641

641

320

962

160

160

160

641

170

150

37,660

占基金发售总数量比
例

34.000%

3.208%

1.924%

3.208%

0.640%

5.418%

0.640%

0.640%

0.640%

1.924%

1.282%

2.566%

0.640%

0.320%

0.640%

1.282%

1.282%

3.208%

1.924%

1.924%

1.282%

1.282%

0.640%

1.924%

0.320%

0.320%

0.320%

1.282%

0.340%

0.300%

75.320%

限售期安排

120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原始权益人初始持有基础设施项目权益的比例
原始权益人初始持有基础设施项目权益的比例为100%。本次发售中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认购基金份

额数量为1.7亿份，占本基金首次募集总份额的比例为34%。
（三）认购款项缴纳
战略投资者应当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在募集期末日的截止时间之前全额缴纳认购款项。

五、网下认购
（一）参与对象
网下投资者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商业银

行及其理财子公司、政策性银行、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规
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可根据有关规定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网下询价。

本次网下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3.027元/份，且同时符合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事先确定并公告的其他条件的为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按照本基金份额认购价格参与网下认购。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名单、认购价格及认购
数量请参见本公告“附表：网下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表”。

（二）网下认购1、网下投资者应当通过询价时所使用的账户认购本基金。2、本次网下认购的时间为2025年1月6日起至2025年1月7日每个交易日的9:30-15:00。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募集情况
适当调整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网下投资者应当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认购申请并同时向基金管理
人完成网下认购缴款，方可认定为有效认购。3、网下投资者的配售对象认购时，应当按照确定的认购价格填报一个认购数量，其填报的认购数量为其在询价阶段提
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效拟认购份额数量。4、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加强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审慎合理确定认购数量。5、网下认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应当使用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缴付全额认购资金。6、基金管理人或财务顾问应于网下认购期限届满后，将网下投资者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包括配售对象名称、场内证券
账户或场外基金账户、配售数量、配售金额、退款金额等数据上传至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各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查询其网下获配情况。7、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认购或未足额认购、提交认购申报后未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以公
众投资者参与认购等属于违规行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发现网下投资者存在上述情形的，将其报价或认购行为认定为
无效并予以剔除，并将有关情况报告深交所。深交所将公开通报相关情况，并建议证券业协会对该网下投资者采取列入网
下投资者黑名单等自律管理措施。

（三）网下配售基金份额
本基金发售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将决定是否回拨，并对进行有效认购且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

有效配售对象进行全程比例配售，所有配售对象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配售比例=回拨后（如有）最终网下发售份额/全部有效网下认购份额
如果网下有效认购总份额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售份额，基金管理人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认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四）公布配售结果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披露本次配售结果。
（五）认购款项的缴付1、网下认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应使用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向基金管理人指定银行账户缴付全额认购资金。如

发生配售，未获配部分认购资金将于募集期结束后的3个工作日内退还至缴款账户，敬请投资者留意。2、缴款流程：网下投资者认购本基金，需在募集期内，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如下账户：
户名：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认购专户
账号：3602031419200188830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大额支付号：1025810002573、注意事项
（1）在本基金发行截止日的缴款截止时间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基金管理人指定账户，则投资者提交的认购

申请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2）使用证券账户认购的投资者，应在汇款附言/用途/摘要/备注栏正确填写“证券账户号码/基金账户号码+基金代码”信

息，未填写或填写错误的，认购申请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3）投资者应当使用其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使用开放式基金账户认购的，其在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开立交易

账户时登记的银行账户应与其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一致）办理汇款。
（4）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电话（020-85102506）查询汇入资金的到账情况。

六、公众认购
（一）参与对象
公众投资者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公众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前应充分认识基础设施基金的风险特征，普
通投资者在首次购买本基金时须签署风险揭示书。

（二）销售机构1、本基金场内基金销售机构为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如下：爱建证券、渤海证
券、财达证券、财通证券、财信证券、川财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财富、东方证券、东
莞证券、东海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方正证券、高华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
券、国联证券、国融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投证券、国新证券、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
信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券、华金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华源证
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开源证券、联储证券、民生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万宏源、申
万宏源西部、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证券、万和证券、万联证券、麦高证券、五矿证券、西部证券、西南证券、湘
财证券、诚通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甬兴证券、粤开证券、长城国瑞、长城证券、长江证
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财富、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泰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山东、中信证券、中
信证券华南、中银证券、中邮证券、中原证券等（排名不分先后）。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销售资格同时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资格的证券公司也可代理场内的基金份额
发售。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就此事项进行公告。

尚未取得基金销售资格，但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的其他机构，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代理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参与本基金的上市交易。

2、场外基金销售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场外基金销售机构，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查询。各销售机构具体业务办理

情况以其各自规定为准。
（1）直销机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020-85102506
传真：400 881 8099
联系人：梁美
网址：www.e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本公司直销中心和网上直销系统销售本基金，网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募集期间，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18088）进行募集相关事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

投诉等。直销中心客户还可以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电话查询汇入资金的到账情况。
（2）非直销销售机构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95021
网址：www.1234567.com.cn2）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1500号8层M座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1500号8层M座
法定代表人：简梦雯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网址：www.520fund.com.cn3）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融新科技中心C座20层
法定代表人：李楠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网址：danjuanfunds.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三）禁止参与公众认购的投资者
凡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及其关联账户，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再参与公众投资者发售。若参与网下询价的配

售对象同时参与公众投资者发售，则其仍需完成网下认购部分缴款，但公众部分认购将被视为无效。
（四）认购款项缴纳1、公众投资者可以通过获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会员单位或者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场外基金销售机构认购本基金。公众投资者参与本基金场内认购的，应当持有深
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票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即场内证券账户）；参与本基金场外认购的，应当持有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即场外基金账户）。投资者使用场内证券账户认购的基金份额，可直接参与证
券交易所场内交易，使用场外基金账户认购的，应先转托管至场内证券经营机构后，方可参与证券交易所场内交易，或在允
许的情况下通过基金通平台进行份额转让。2、本次公众投资者认购期为2025年1月6日起至2025年1月7日，其中场内认购时间为2025年1月6日起至2025年1
月7日每个交易日的9:30-11:30，13:00-15:00；场外认购时间以各销售机构规定时间为准。

若公众投资者在募集期内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超过公众投资者的募集上限，实行末日比例配售，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及募集情况提前结束公众部分的发售，届时将另行公告。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调整
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3、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初始基金份额数量为0.3702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7.404%。最终向公众投资者发售的
基金份额数量由回拨机制（如有）及比例配售确定，请投资者及时关注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本基金场内认购以份额申请，场外认购以金额申请。
公众投资者通过场外非直销销售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认购时，首次认购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元，

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元；公众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首次认购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00
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元。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最低认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
他规定的，需要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以上金额均含认购费）。场内单笔最低认购份额为1,000份，超过1,000份
的部分为1,000份的整数倍。场内认购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场外认购申请一经受理，不得撤销。销售机构具体认购数额限
制、规则等以其各自规定为准。4、公众投资者认购期间，公众投资者认购需向指定账户缴付全额认购资金。如发生配售，未获配部分认购资金将于本
基金募集期结束后的4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场内交易所会员单位或场外基金销售机构，退回至投资者原账户的时间请以所在
场内交易所会员单位或场外基金销售机构为准。5、投资者在场内、场外基金销售机构的认购及缴款流程等以各基金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如通过直销机构场外认购，可以选择到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或登陆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办理。
（1）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认购的程序如下：1）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发售日的9:00至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2）提出认购申请
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基金认购手续时需提供的资料，参见本公司网站上公布的相关业务办理指南。
尚未办理开户手续的投资者可提供规定的资料将开户与认购一起办理。3）投资者提示
请投资者尽早向直销中心索取账户和交易申请表。投资者也可从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www.efunds.com.cn)

上下载直销业务申请表格，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料与下载文件中所要求的格式一致。
直销中心与非直销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投资者请勿混用。
直销中心咨询电话：020-85102506
（2）缴款方式1）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认购的个人投资者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其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指定的资金结算

账户，在提交认购申请时通过实时支付的方式缴款。2）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或网上直销系统认购的机构投资者，以及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认购的个人投资者，则需通过全
额缴款的方式缴款，具体方式如下：①投资者应在提出认购申请当日下午17:00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开立的直销
专户：a.户名：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东城支行
账号：3602031419200088891b.户名：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账号：665257735480c.其他直销专户信息，请见本公司网站。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办法划付认购资金，造成认购无效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

责任。②投资者在银行填写划款凭证时，请写明用途。③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提交认购申请时，可选择当日有效或3天内有效（如果不选则默认为当日有效），对于选
择当日有效的申请，资金晚于截止时间到账的，则视为无效申请；对于选择3天内有效的申请，以资金实际到账之日作为有
效申请受理日，资金晚于当日截止时间到账的，则次日为有效申请受理日。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基金公众投资者认购时间安
排。6、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将退往投资者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1）投资者已缴款，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2）投资者已缴款，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3）投资者缴款金额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4）投资者缴款时间晚于基金认购结束日本公司截止时间的；
（5）其它导致认购无效的情况。7、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资产，不折算为基金份额。

七、各类投资者配售原则及方式
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在完成回拨机制（如有）后，将根据以下原则对各类投资者进行配售：
（一）战略投资者配售
战略投资者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进行配售。本基金的战略投资者缴款后，其认购的战略配售份额原

则上将全额获配。
（二）网下投资者配售
本基金发售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将对进行有效认购且足额缴款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有效配售对象进行全程

比例配售，具体配售原则如下：1、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
行核查，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2、配售数量的计算

本基金发售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将对进行有效认购且足额缴款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有效配售对象进行全程
比例配售，所有配售对象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配售比例=最终网下发售份额/全部有效网下认购份额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份额=该配售对象的有效认购份额×配售比例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份额向下取整后精确到1份，产生的剩余份额分配给认购份额数量最大的配

售对象；当认购份额数量相同时，产生的剩余份额分配给认购时间（以深交所“EIPO平台”显示的提交时间和委托序号为准）
最早的配售对象。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
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如果网下有效认购总份额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售份额，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认购数量直接进
行配售。

（三）公众投资者配售
如本基金公众投资者有效认购数量超过本次最终公众发售总量，基金管理人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配售。

当发生末日比例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末日公众投资者认购费率按照单笔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可能会出现认购确认金

额对应的费率高于认购申请金额对应的费率的情形。末日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份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最终认购申
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
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如公众有效认购总份额等于本次公众最终发售份额，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公众投资者的实际认购份额数量直接进行配
售。

（四）配售结果公告
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披露本次配售结果。

八、中止发售情况
当出现以下任意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可采取中止发售措施：1、网下投资者提交的拟认购数量合计低于网下初始发售份额数量或存在认购份额余额；2、当出现网下和公众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基金份额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售总量时；3、出现对基金发售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
如发生以上情形，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可采取中止发售措施，并发布中止发售公告。中止发售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基金管理人将择机重新启动发售。
九、募集失败的情形和处理安排

本基金自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以下任意一条的，则认定为本基金募集失败：1、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达到准予注册规模的80%；2、基金募集资金规模不少于2亿元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1000人；3、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已按规定参与战略配售；4、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网下发售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售数量的70%。
如果本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

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十、发售费用

本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评估费、财务顾问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如本基金募
集失败，上述费用不得从投资者认购款项中支付。

十一、清算与交割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有效认购款项在

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不折算为基金份额，将计入基金资产。本基金权益登记由基金登记机构在发售结束后完成。
十二、基金资产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自募集期届满时，同时满足如下情形，本基金达到备案条件：1、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达到准予注册规模的80%。2、基金募集资金规模不少于2亿元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1000人。3、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已按规定参与战略配售。4、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网下发售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售数量的70%。
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

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

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披露本次发售结果。公告中将披露最终向战略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公众投资
者发售的基金份额数量及其比例，获配战略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名称以及每个获配投资者的报价、认购数量、获配数量以及
战略投资者的持有期限安排等，并明确说明配售结果是否符合事先公布的配售原则。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认购，或
实际认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认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将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

十三、本次募集的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联系人：李红枫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二）财务顾问
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兴业证券大厦6楼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9日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主要业务负责人：刘晨曦、马月、夏苗、魏月晨、王小迪
联系电话：021-38565775
（三）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成立日期：1984年1月1日
法定代表人：廖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35,640,625.7089万元
联系电话：010-66105799
联系人：郭明
（四）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主要业务负责人：赵亦清
联系电话：4008058058
（五）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成立日期：1993年5月5日
负责人：王玲
主要业务负责人：胡喆
联系电话：021-24126068
（六）出具验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经办注册会计师：赵雅、林亚小
联系人：赵雅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附表：网下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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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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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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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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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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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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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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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对象编码

I068170006

I078620026

I000020001

I027630261

I027630289

I001090751

I001090736

I001090683

I051830001

I051830004

I051830007

I051830023

I051830025

I051830028

I051830033

I051830035

I051830038

I051830041

I051830044

I051830045

I051830046

I051830047

I051830048

I051830050

I051830053

I051830055

I051830056

I051830057

I051830058

I051830060

I051830061

I001090553

I028200009

I028200036

I028200052

I028200053

I028200062

I008520006

I008520007

I008520008

I025600007

I025600032

I025600036

I025600037

I025600038

I000270001

I008520009

I030150031

I000140014

I000510001

I001120024

I030150016

I030150012

I030150024

I030150003

I025630002

I025630008

I025630011

I025630012

I025630013

I061910004

I000850001

I002170099

I000610001

I000070001

I000150001

I044860003

I001090001

配售对象名称

明毅博厚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国任财险睿驰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资管长江财险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复保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民国泰民
安101期限保本型（三年滚动）商业养老金

产品A款－泰康组合

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民美好生
活养老年金保险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悦享
配置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盛泉恒元多
策略量化对冲1号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1号专项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一盛泉恒元灵
活配置专项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5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9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3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35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47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57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44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60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24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2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多策略市场中性四号专项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64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沪深300指数增强76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6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灵活配置专项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50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84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多策略对冲远见 1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专项 69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盛泉恒元多策略远见 19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专
门投资组合甲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融通5
号证券投资基金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
量化精选6期证券投资基金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
自由港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
稳盈安全垫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
量化多策略证券投资基金

华鑫信托·瑞驰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瑞驰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瑞驰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生命资产睿驰增强5号资产管理产品

生命资产睿驰增强3号资产管理产品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驰增强8号
资产管理产品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驰增强9号
资产管理产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华鑫信托·瑞驰纯享 1 号集合资全信托计
划

乐瑞强债30号4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中再汇利资产管理产品

乐瑞强债18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乐瑞强债3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乐瑞股债轮动1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乐瑞宏观配
置4号基金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资本补充债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合晟同晖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基金信和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中粮信托-腾飞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一传统一普通
保险产品

配售对象类型

私募基金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集合信托计划

集合信托计划

集合信托计划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集合信托计划

私募基金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私募基金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集合信托计划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申报价格（元）

2.968

3.000

3.050

3.060

3.060

3.090

3.090

3.080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090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028

3.028

3.028

3.028

3.028

3.116

3.117

3.117

3.102

3.100

3.110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0

3.050

3.110

3.117

3.080

拟认购数量（万份）

1010.0000

866.6000

7950.0000

653.5000

6535.9000

142.7000

35.6000

64.9000

2000.0000

450.0000

800.0000

300.0000

200.0000

1500.0000

1400.0000

1100.0000

900.0000

6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800.0000

500.0000

800.0000

500.0000

1200.0000

500.0000

300.0000

1000.0000

400.0000

1500.0000

395.8000

2666.0000

466.0000

333.0000

4300.0000

5333.0000

1350.0000

200.0000

160.0000

1651.2000

1321.0000

165.1000

148.6000

148.6000

8638.0000

300.0000

320.0000

8000.0000

7500.0000

2000.0000

962.0000

962.0000

320.0000

3208.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5000.0000

8638.0000

8600.0000

8000.0000

491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备注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I001090003

I001090006

I001090007

I001090050

I001090053

I001090064

I001090182

I001090183

I001090189

I001090253

I001090311

I001090368

I001090504

I001090505

I001090527

I001090528

I001090545

I001090551

I001090562

I001090586

I001090602

I001090627

I001090628

I001090667

I001090689

I001090691

I001090697

I001090700

I001090703

I001090719

I001090776

I001090779

I001090788

I001090789

I000970210

I000970217

I048630001

I000320001

I000810001

I000300001

I001970044

I078620020

I078620023

I078620028

I078620041

I078620042

I078620043

I078620050

I078620052

I000040001

I002250055

I002250059

I002250071

I000520001

I000690001

I000880001

I000950011

I000950021

I044860002

I000360001

I000710001

I056310001

I000190001

I066330001

I068440003

I068440013

I007290015

I007290016

I007290019

I007290020

I007290043

I032730002

I018520004

I000840001

I008510005

I000790001

I018520003

I000080073

I000080074

I000170001

I000650001

I074110015

I001130001

I001130002

I001130004

I001130005

I001130006

I001130007

I001130008

I001130009

I001130010

I001130012

I001130050

I001130051

I001870607

I000100001

I000420001

I000120010

I000560001

I000630001

I000250001

I00049000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一万能一个险
万能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一万能一团体
万能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稳健收益
型投资账户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险
万能（乙）投资账户

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分红保险
产品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多利增强资产
管理产品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人
万能产品（丁）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短融增益2号
资产管理产品

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累积分红
UWP组合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短融增益 38
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益泰新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益泰新享5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益泰新享15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益泰新享17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益泰新享18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资产多资
产组合

泰康资产益泰15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稳健添利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人
万能产品（庚）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人
万能产品（B）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甲专门投
资组合甲

泰康资产纯泰21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开泰积极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纯泰22号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用优化资产
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稳定收益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纯泰智选配置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资产纯泰睿智资产管理产品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个险万能产
品丙

国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产品

国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

东方红添利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方红添利2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泰信基金信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复保睿驰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资管稳利睿盛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中信证券中文传媒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长江财险睿驰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中信证券资管恒睿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资管富睿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诺德基金浦江9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浦江56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子牛1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华金证券国任保险5号基础设施基金策略
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金证券利安人寿 22 号基础设施基金策
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粮信托·丰惠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霁泽夏天量化套利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霁泽夏天量化进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青骓裕福五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青骓裕福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青骓裕福六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青骓裕福四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青骓熠晨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信托-晟元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粤开证券卓粤臻享2号FOF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北诚瑞
驰2号资金信托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粤开证券锦盛安盈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第一创业基础设施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第一创业基础设施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德邦资管德创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传统一普通保险产品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保险产品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险分红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险分红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收益组合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嘉实基金国任宝睿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东吴证券利安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集合信托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集合信托计划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集合信托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公司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9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9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80

3.090

3.080

3.090

3.090

3.057

3.05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117

3.117

3.117

3.117

3.110

3.117

3.117

3.112

3.112

3.117

3.116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7

3.116

3.116

3.116

3.116

3.116

3.117

3.080

3.117

3.117

3.110

3.080

3.060

3.060

3.117

3.117

3.107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112

3.088

3.117

3.115

3.117

3.117

3.117

3.117

3.116

8638.0000

8638.0000

3246.0000

8638.0000

8638.0000

4870.0000

6493.0000

8638.0000

1290.0000

3890.0000

6493.0000

1623.0000

6493.0000

6493.0000

6493.0000

6493.0000

6490.0000

1850.0000

4870.0000

1623.0000

1100.0000

8638.0000

8638.0000

223.0000

6493.0000

324.0000

6493.0000

3240.0000

6493.0000

130.0000

255.0000

4319.0000

6473.0000

6473.0000

4000.0000

4000.0000

8630.0000

8638.0000

5000.0000

8638.0000

8600.0000

333.3000

500.0000

433.3000

6666.6000

500.0000

166.6000

233.3000

1500.0000

8638.0000

8638.0000

64.1000

8151.0000

8638.0000

8638.0000

3200.0000

1398.0000

2095.0000

2250.0000

8000.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1500.0000

100.0000

100.0000

209.0000

209.0000

209.0000

209.0000

578.0000

417.0000

150.0000

8638.0000

1924.9000

8638.0000

160.0000

176.0000

36.0000

8638.0000

3200.0000

321.8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8638.0000

971.5000

8638.0000

8638.0000

1604.0000

8638.0000

8638.0000

5259.0000

8638.0000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低价未入围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有效报价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2024年12月31日

（上接B209版）
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中金财富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11月15日核发的
流水号为000000054595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中金财富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中金财富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金财富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中金财富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七) 申万宏源1. 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44445565）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
统的公示信息，申万宏源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张剑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5,350,000万元

2015-01-16

2015-01-16至无固定期限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申万宏源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申万宏源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4月19日核发的流
水号为000000059708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申万宏源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申万宏源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申万宏源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申万宏源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申万宏源出具的承诺函，申万宏源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申万宏源出具的承诺函，申万宏源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申万宏源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八) 信达证券1. 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967A）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公
示信息，信达证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祝瑞敏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324,300万元

2007-09-04

2007-09-04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信达证券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信达证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4月11日核发的流
水号为000000054713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信达证券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信达证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信达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信达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信达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信达证券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信达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信达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信达证券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九) 平安基金1. 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788478XL）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
公示信息，平安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罗春风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层

130,000万元

2011-01-07

2011-01-07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经核查，平安基金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平安基金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1月14日核发的
流水号为000000028908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基于上述，平安基金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
的金融机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平安基金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平安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平安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平安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平安基金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平安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平安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平安基金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十) 中国人寿1. 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71092841XX）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
公示信息，中国人寿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白涛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

2,826,470.5万元

2003-06-30

2003-06-30至无固定期限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
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经核查，中国人寿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中国人寿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
年12月7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005的《保险许可证》。

中国人寿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中国人寿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中国人寿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国人寿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国人寿出具的承诺函，中国人寿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中国人寿出具的承诺函，中国人寿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中国人寿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十一) 中国农再1. 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YJ7H9K）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
公示信息，中国农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赵阳

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西路8号院1号楼-4至22层101内9层、10层

1,610,000万元

2020-12-31

2020-12-31至无固定期限

（一）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以及转分保业务；（二）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三）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四）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国农再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中国农再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
年12月28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248的《保险许可证》。

中国农再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中国农再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中国农再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国农再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国农再出具的承诺函，中国农再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中国农再出具的承诺函，中国农再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中国农再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十二) 大家人寿1. 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56828452N）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
统的公示信息，大家人寿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何肖锋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6号10层1002

3,079,000万元

2010-06-23

2010-06-23至无固定期限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大家人寿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大家人寿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
年7月18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145的《保险许可证》。

大家人寿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大家人寿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大家人寿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大家人寿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大家人寿出具的承诺函，大家人寿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大家人寿出具的承诺函，大家人寿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大家人寿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十三) 大家养老1. 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896803207）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
统的公示信息，大家养老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何肖锋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11号泰兴大厦7层704

330,000万元

2013-12-31

2013-12-31至无固定期限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大家养老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大家养老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
年2月18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181的《保险许可证》。

大家养老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大家养老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大家养老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
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3. 限售期安排

根据大家养老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大家养老出具的承诺函，大家养老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
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4. 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大家养老出具的承诺函，大家养老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
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综上，大家养老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
金合同》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十四) 生命保险资管1. 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88264073）以及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公
示信息，生命保险资管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韩向荣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生命人寿大厦二十三层二十四层

50,000万元

2011-07-15

2011-07-15至2061-07-15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
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经核查，生命保险资管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

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
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生命保险资管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9月16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153的《保险许可证》。

生命保险资管为依法设立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
融机构，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根据生命保险资管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生命保险资管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
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
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下转B211版）

易方达华威农贸市场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易方达华威农贸市场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


